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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TIANDINGHENG CPA’s FIRM
审  计  报  告
鼎社审字[2026]18-1号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贵单位”）的财务报表，包括202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单位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贵单位、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贵单位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单位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贵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贵单位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贵单位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北京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2025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金额单位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11100005003058634；登记证书有效期限为2023年02月07日至2028年02月06日；法定代表人为许建农；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院102楼202室；业务主管单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注册资金：伍万元整；业务范围：开展专业研究、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专业培训、承办委托、编辑专业刊物。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单位管理层对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单位不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单位财务报表按照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编制。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单位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单位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财务报表主要事项说明
（一）重要会计政策及变更情况的说明
1、 执行的会计制度：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
3、 会计核算基础和记账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量。
4、 记账本位币：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 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政策：
本单位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2,000.00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等。单位价值虽然不足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资产，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分类计算，并按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率确定折旧率。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及年折旧率列表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运输工具
	4
	3
	24.25

	办公设备
	5
	0
	20.00

	电子设备
	3
	0
	33.33


6、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7、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单位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本单位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单位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8、 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单位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1） “业务活动成本”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 “管理费用”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9、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无。
（二）主要负责人和员工的数量、变动情况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本单位负责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社会团体领取报酬的负责人数、领取报酬的金额:
	姓  名
	理事会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是否为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是否办理兼职审批手续
	领取报酬金额
（含劳务费）

	许建农
	理事长
	本单位理事长
	否
	
	197,371.10

	李友光
	秘书长
	本单位秘书长
（2025年5月离职）
	否
	
	65,041.00


2.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含支付劳务费人数）、领取报酬（劳务费）金额:
	姓  名
	本单位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是否为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是否办理兼职审批手续
	领取报酬金额
（含劳务费）

	张红
	副秘书长
	本单位副秘书长
	否
	
	138,887.00

	肖红云
	主任助理
	本单位主任助理
（退休返聘）
	否
	
	64,603.00

	艾梦瑶
	心理部部长
	本单位心理部部长
	否
	
	145,780.00

	宋宇坤
	高校部副部长
	本单位高校部副部长
	否
	
	136,502.00

	陈红革
	青少部项目主管
	本单位青少部项目主管
（2025年7月离职）
	否
	
	86,086.00

	侯智勇
	心理部项目主管
	本单位心理部项目主管
	否
	
	77,829.00

	熊剑宁
	青少部项目主管
	本单位青少部项目主管
（2025年7月入职9月离职）
	否
	
	16,281.00

	郭宝宁
	青少部部长
	本单位青少部部长
（2025年5月离职）
	否
	
	38,459.00

	李雪莹
	青少部项目主管
	本单位青少部项目主管
（2025年7月入职）
	否
	
	31,554.00

	王军
	会计
	本单位会计（退休返聘）
	否
	
	40,100.00


3. 职工数量12人（含退休2人、离职4人），支付工资（不含劳务费）821,495.10元,年人均工资（不含劳务费）68,457.93元。
（三）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披露
1、 货币资金
	项  目
	币  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  金
	人民币
	3,984.26
	4,206.96

	银行存款
	人民币
	375,640.63
	58,248.66

	合计
	
	379,624.89
	62,455.62


2、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账龄：
	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1年以内
	200,000.00
	30,000.00

	1-2年
	
	200,000.00

	合计
	200,000.00
	230,000.00


（2） 应收账款主要单位/个人：
	单位/个人名称
	年初数
	年末数
	发生时间
	款项性质
	是否为关联方

	中视未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2024年
	项目服务费
	否

	应收其他款
	-
	30,000.00
	2025年
	投标保证金
	否

	合计
	200,000.00
	[bookmark: _GoBack]230,000.00
	
	
	


（3） 坏账准备：无。
3、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账龄：
	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1年以内
	
	21,372.64

	2-3年
	37,900.00
	

	3-4年
	
	37,900.00

	合计
	37,900.00
	59,272.64


（2） 其他应收款主要单位/个人：
	单位/个人名称
	年初数
	年末数
	发生时间
	款项性质
	是否为关联方

	普天健德科技公司
	37,900.00
	59,272.64
	2022年/2025年
	房租、电卡、遥控器押金
	否

	合  计
	37,900.00
	59,272.64
	
	
	


（3） 坏账准备：无。
4、 待摊费用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软件服务费
	3,489.12
	-
	1,284.12
	2,205.00

	房租
	33,505.50
	257,606.36
	254,549.37
	36,562.49

	停车费
	-
	2,400.00
	-
	2,400.00

	合计
	36,994.62
	260,006.36
	255,833.49
	41,167.49


5、 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1） 固定资产类别如下：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一、固定资产原值合计
	174,010.85
	
	6,788.00
	167,222.85

	其中：运输工具
	116,220.69
	
	
	116,220.69

	办公设备
	20,649.00
	
	
	20,649.00

	电子设备
	37,141.16
	
	6,788.00
	30,353.16

	二、累计折旧合计
	169,647.19
	
	6,702.00
	162,945.19

	其中：运输工具
	112,734.24
	
	
	112,734.24

	办公设备
	20,542.00
	
	
	20,542.00

	电子设备
	36,370.95
	
	6,702.00
	29,668.95

	三、固定资产净值合计
	4,363.66
	——
	——
	4,277.66

	其中：运输工具
	3,486.45
	——
	——
	3,486.45

	办公设备
	107.00
	——
	——
	107.00

	电子设备
	770.21
	——
	——
	684.21


（2） 固定资产出租出借、抵押、担保：无；
（3） 接受捐赠固定资产入账价值的确认依据及确认方法：无；
（4） 固定资产管理是否规范：规范。


6、 其他应付款
（1） 其他应付款账龄：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1年以内
	111,839.30
	97,093.41

	合计
	111,839.30
	97,093.41


（2） 其他应付款主要单位/个人：
	单位/个人名称
	年末数
	发生时间
	款项性质
	是否为关联方

	工资薪酬
	74,663.20
	2025年
	待付工资薪酬
	否

	社保
	19,267.73
	2025年
	应缴社保
	否

	工会经费
	3,162.48
	2025年
	应缴工会经费
	否

	合计
	97,093.41
	
	
	


7、 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1年以内
	248,188.67
	-

	合计
	248,188.67
	-


8、 应付工资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工资
	-
	707,163.10
	707,163.10
	-

	合计
	-
	707,163.10
	707,163.10
	-


9、 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适用税率%

	增值税
	38,209.96
	4,854.62
	6%

	城建税
	1,337.35
	169.91
	7%

	教育费附加
	573.15
	-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382.10
	-
	2%

	个人所得税
	13,062.03
	6,994.27
	3%-45%

	企业所得税
	-
	-
	25%

	合计
	53,564.59
	12,018.80
	——



10、 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限定性净资产
	-
	
	
	-

	2．非限定性净资产
	245,290.61
	3,690,814.42
	3,648,043.83
	288,061.20

	合计
	245,290.61
	3,690,814.42
	3,648,043.83
	288,061.20


注：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单位净资产占注册资金576.12%。
11、 收入：3,690,814.42元
（1） 会费收入：无；
（2） 提供服务收入：
	项目名称
	本年发生额
	收费依据（协议、文件等）
	票据种类

	防艾活动
	470,300.00
	专项服务项目协议
	发票

	公益活动
	94,292.45
	专项服务项目协议
	发票

	培训收入
	179,255.66
	根据培训人数项目协议
	发票

	服务收入
	469,006.62
	根据服务内容不同协议
	发票

	其他活动收入
	9,905.66
	专项服务项目协议
	发票

	合计
	1,222,760.39
	
	——


（3） 政府补助收入：
	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期间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北京市共青团委拨款
	2025年1月-12月
	1,785,660.37
	1,925,839.59

	其他补助拨款（团中央）
	2025年4月-5月
	18,867.92
	132,075.47

	北京市卫健委项目
	2025年2月-12月
	652,830.19
	709,433.96

	合计
	
	2,457,358.48
	2,767,349.02


（4） 捐赠收入：无；
（5） 投资收益：无；
（6） 商品销售收入：无；
（7） 其他收入10,695.55元，为：利息收入、减免税及其他。
12、 费用：3,648,043.83元
（1） 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名称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资金来源

	防艾活动支出
	274,449.00
	280,893.72
	政府补助、政府采购

	团市委公益项目
	1,247,071.58
	1,438,147.71
	政府补助

	其他公益项目
	58,952.17
	113,897.17
	政府采购

	税金及附加
	20,400.18
	29,218.98
	自有经费

	培训支出
	20,555.56
	88,957.83
	委托单位委托、自有经费

	服务支出
	110,096.15
	278,529.10
	委托单位委托

	人员费用
	662,863.10
	768,601.00
	自有经费

	折旧费
	-
	3,960.23
	无

	公益活动支出
	63,010.00
	-
	委托单位委托、自有经费

	专项公益服务支出	
	445,945.53
	473,263.47
	委托单位委托

	其他成本支出
	4,596.17
	1,695.90
	自有经费

	合计
	2,907,939.44
	3,477,165.11
	——


（2）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工资福利费
	158,632.00
	97,618.00

	公务费
	2,856.35
	1,468.33

	会议费
	3,023.87
	4,887.48

	社保、公积金
	264,118.72
	319,961.90

	租赁费
	254,637.87
	206,887.93

	业务活动费
	
	1,785.07

	通讯费
	5,041.60
	4,288.92

	邮寄费
	451.20
	300.91

	交通费
	5,371.55
	2,849.12

	资料费
	
	126.42

	设备购置费
	2,130.00
	3,098.23

	工会经费
	13,257.26
	15,372.02

	其他费用
	30,497.97
	29,014.16

	合计
	740,018.39
	687,658.49


（3） 筹资费用：无；
（4） 其他费用86.00元，为：固定资产清理损失。
（四）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无；
（五）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包括受托代理资产和负债的构成、计价基础和依据、用途等：无；
（六）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无；
（七）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无；
（八）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无；
（九）接受劳务捐赠情况：无；
（十）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无；
（十一）有助于理解和分析财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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